
类 别：B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签发人： 付广建

铜王住建函〔2019〕61 号

对区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0 号建议的复函

尚建设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取缔川口占道经营夜市的建议》（第 10 号）

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川口占道经营夜市的问题，确实存在。

川口占道经营夜市是自主职业者自发形成的市场，经过多次

整治，仍然存在问题，由于该地段可利用空地非常紧缺，目前未

找到合适的疏散场所，因此取缔整个夜市暂时难以落实到位。

下一步我局将加大对该处夜市的管理力度，严格按照夜市经

营管理“五统一”（统一经营地点、统一经营时间、统一服装、

统一铺设地胶、统一垃圾收集设施）的要求，督促该处夜市经营

户铺设地胶，定期冲洗地面等，确保夜市经营不污染环境，不

扰民。

我局积极协调金茂物业对沿河堤南边进行改造，把川口夜市

疏导至河堤南边经营，并由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金茂物业统一

管理，规范经营。

最后，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希望您能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，



为改善我区生态环境而献策献力。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 年 4 月 24 日

（联系单位：区住建局 联系电话：0919-2398652）

抄送：区人大办公室（人代选工委），区政府督查室。

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尊敬的尚建设代表：

您好！

现将您提出的《关于取缔川口占道经营夜市的建议的复函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送上，请您审阅并在征求意见稿上方签署评议意见。

如您同意，我们将依此正式向您复函。

此致

敬礼

联 系 人：王乐辰 电话：0919—2185150

通信地址：王益区红旗街 9 号 邮编：727000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 年 4 月 17 日

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 别：B

对区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0 号建议的复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尚建设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取缔川口占道经营夜市的建议》（第 10 号）

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川口占道经营夜市的问题，确实存在。

川口占道经营夜市是自主职业者自发形成的市场，经过多次

整治，仍然存在问题，由于该地段可利用空地非常紧缺，目前未

找到合适的疏散场所，因此取缔整个夜市暂时难以落实到位。

下一步我局将加大对该处夜市的管理力度，严格按照夜市经

营管理“五统一”（统一经营地点、统一经营时间、统一服装、

您对该征求意见稿及办理工作的意见：

签 名：

2019 年 月 日

满意

不满意



统一铺设地胶、统一垃圾收集设施）的要求，督促该处夜市经营

户铺设地胶，定期冲洗地面等，确保夜市经营不污染环境，不扰

民。

我局积极协调金茂物业对沿河堤南边进行改造，把川口夜市

疏导至河堤南边经营，并由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金茂物业统一

管理，规范经营。

最后，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希望您能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，

为改善我区生态环境而献策献力。

铜川市王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 年 4 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王乐辰 电话：0919—2185150）


